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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风”不能再刮了

赵 玉 琴

最近笔者到基层企业转了一圈，所到 之处， 企业

干部、职工反映最大、呼声最高的莫过于刮向企业的

“摊派风”。据了解，目前向企业摊派的单位越来越

多，摊派的名目越来越怪，摊 派的数额越来越大，摊

派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某地 一 家只 有200人

的小企业，仅1989年一年，先后就被五花八门的“集

资”、“赞助”和“资助”刮去了27万多 元， 相当于

该企业全年创利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而

乱摊派之风却仍然日趋严重、 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依笔者之见，起码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其一，经济

发展和建设中仍然存在“过热空气”，助长了“摊派

风”。近一时期，尽管中央已再三强调要压缩固定资

产投资，但是，有些地方 总是 喜 欢念着一本 “地方

经”，明明知道财力、物力皆不足，而一 些自认为说

话算数的头头儿，还是要硬着头皮搞什 么“一条环城

路”、“一条商业街”或“一块旅 游 区” 之类的新建、

扩建工程。钞票从哪来？当然少不了“自筹”。筹自

何方？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企业。其次，法制观念淡薄，

抑制不了“摊派风”。对企业法中的有关 规 定和《 禁

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 等法律、 法 规， 一些地方置

若罔闻，甚至还错误地以为“搞点摊派上不了法”、

“上了红头文件的摊派就是合法的”，可以随意作“批

示”、写条子、发文件或利 用手中的人、 财、物审批

权，明要、暗卡。一些监督和执法部门也搞“不告不

究”那一套，睁一眼闭一眼，使地方 上的土政策居于

法律之上，用行政权力否定法律效力，从而使摊派之

风益发不可收拾。其三，企业经营自主权没有真正得

到落实，抵制 不 了“摊 派 风”。眼下，多数企业在

人、财、物等诸方面还受制于人，怕有实 权者出难题，

搞报复，因而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地接受来自各

方面的摊派，既不敢声张， 也不敢抵 制。结果，使“摊

派风”逾刮愈烈。

目前，“摊派风”已成 为影响企业振兴的一大公

害。但是，根据目前的现实情况，仅靠号召号召，宣

传宣传，似乎很难治好这一 顽症。依本人之见，只有经

济、行政、法律、宣传教育各种手段一 齐并用，才能

真正刹住坑国家、 坑集体、坑群众 的 包括“摊派风”

在内的各种不正之风。

简讯

湖南省祁东县清理干部

职工欠款取得显著成效

为了切实贯彻治理整顿方针，加强干部职工自身

建设，我县从去年11月 份 开始， 对1 518个干 部职工

拖欠公款的问题进行了认真严肃 的清理查处。到目前

为止，全县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共收回各种欠款

20多万元，占应收回数的90% 以 上，为国家、集体挽

回了经济损失。收回干部欠款，不仅上好了反腐倡廉

的一课，同时，也对干部职工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

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他们 的主 要措施

是：一、加强领导，成立专门的清理催收班子。去年

10月底，县委、县纪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

主持召开由单位负责人、财务人员及欠款人参加的归

还拖欠公款动员大会， 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

把清理归还欠款的工作作为干部职工洁身自爱，惩治

腐败的大事抓紧抓好，责令欠款人必须在限期内主动

归还欠款。同时县政府还印发了文件，进一步明 确了

清理的范围、对象，以及处罚办法，随后由县纪委牵

头成立了清理拖欠公款领导小组，抽调20多人组成专

门的清理催收班子，包片包点，深 入到欠 款人单位坐

镇催收。二、下发催收通知单，上门 催收。对在规定

期限内个人欠款尚未还清的，清欠办下发催收欠款通

知单，并上门催收，直到收回为止。三、 强行扣款。

对屡催不还的，清欠办下达扣款单，通 知所在单位强

行从欠款人工资中扣除。实行了上述 过硬措施，解决

了数十年来的棘手问题，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老欠，还是

八 十年代的新欠，都基本上还清。剩下的少数 “钉子

户”，县财政局和清欠领导小组作出决定，从 欠款人

现所在单位的经费中扣缴，并要求单位必须从欠款人

工资中扣回。

（湖南省祁东县财政局  邹 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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